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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1.1.1 标准立项计划情况 

根据 202X 年 XX 月 XX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X 年第

X 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X】

XX 号），国家标准《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制定项目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归口，项目计划编号 XXXXXXXX，项目周期为 XX 个月，计划完成

年限为 202X 年。 

国家标准项目由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1.1.2 编制组单位变化情况 

技术审查会前，根据标准编制工作任务量，重新调整了编制组构成，具体为：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1.2 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1.2.1 落实国家政策，完善资源再生与综合利用标准体系建设 

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快速消耗，我国把资源综合利用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

布局，不断完善法规政策，以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推动资源综合利用

产业发展壮大。 

2021 年 7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发

改环资﹝2021﹞969 号），提出强化再生资源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能力；

完善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健全再生原料等标准规范。 

2021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

23 号），提出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完善废

弃有色金属资源回收、分选和加工网络，提高再生有色金属产量。 

2021 年 12 月 2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印发《“十四

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工信部联规〔2021〕212 号），提出要扩展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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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供给渠道，推进优质再生资源进口。 

2022 年 1 月 2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科学技术部等八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工信部联节〔2022〕9

号），提出促进镍、钴、锂等战略性金属废碎料的高效再生利用，提升再生资源

高值化利用水平；积极引导符合产品标准的再生原料进口。 

2022 年 11 月 1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发《有

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工信部联原〔2022〕153 号），提出完善再生有

色金属原料标准，鼓励企业进口高品质再生资源；到 2025 年，再生金属供应占

比达 24%以上。 

2023 年 8 月 2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等七部门联合

印发《有色金属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工信部联原〔2023〕130 号），提出鼓

励进口初级产品。完善再生原料标准体系，扩大优质再生原料进口范围和规模。 

1.2.2 回收镍钴锂资源，缓解我国经济发展同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资料显示，我国镍、钴矿资源并不多，已探明的

镍、钴资源量分别仅占全球资源的 3.70%和 1.14%，且独立矿床尤少。2020 年，

全球镍、钴、锂的资源储量分别为 9400 万吨、710 万吨和 8600 万吨。随着新能

源汽车产业及电子电器产品的快速发展，直接加速了电池产业的发展，带动上游

电极材料的需求，据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数据显示，预测到 2030 年，全球镍

金属需求量达到 130 万吨，钴达到 23 万吨，锂达到 29 万吨，中国镍、钴、锂需

求量超过全球需求量的 1/3，但我国自产的镍、钴、锂金属长期远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根据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镍、钴、锂金属资源

对外依存度均高于 7 成，国内企业只能通过大量进口，以弥补国内镍、钴供应缺

口。随着国内镍钴锂资源需求的逐渐增加，镍钴锂原料不足的问题日趋突出，碳

酸锂的单吨价格一度达到 60 万元，资源紧缺严重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

约束着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各国对镍、钴、锂资源的抢夺，例如印

尼的镍原矿限制出口和加拿大等国家对我国企业锂矿开采权施压，如果仅依靠大

量进口单一的锂、镍、钴精矿，极易受到出口国的限制，危害我国镍、钴、锂资

源的供应链安全。 

电池中的镍、钴、锂等有价金属资源丰度远高于原矿，以市场中常见的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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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三元正极材料为例，仅 1t 电池黑粉中约含 70kg 金属锂、350kg 金属镍和 120kg

金属钴，是一座典型的“城市矿山”。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锂离子电池体系包括

钴酸锂、三元正极材料、磷酸铁锂和锰酸锂等，钴酸锂和三元材料因含镍、钴有

价资源，在后续再生利用过程中先进行镍钴萃取工艺提取镍钴资源，再进行沉锂

步骤；磷酸铁锂材料不含镍钴资源，但其含有磷酸铁锂生产所需的磷酸铁前驱体 

原料，主要材料氢离子置换的方式，将磷酸铁锂拆分成锂溶液和磷酸铁后进

行提锂；锰酸锂进锂一种有价资源，采用有优先提锂工艺，直接将锂元素萃取富

集后提取锂资源。 

因此，无论哪种黑粉原料，通过对废旧电池回收再生利用生产的黑粉，都既

能够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也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符合当前国家和行业的发展现状。 

1.2.3 保障再生利用行业发展需求，促进资源贸易流通 

随着国家对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重视，我国近年来再生资源利用行业发展迅

速，2019 年，全国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数量达到 10 万多家，回收行业从业人员约

1500 万人。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20）》可

知，截至 2019 年底，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轮胎、废纸、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废旧纺织品、废玻璃、废电池十大品种的回收总量约

3.54 亿吨，同比增长 10.2%。2019 年，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回收量约 23.6

万吨，其中，不能充电的一次电池回收量约 2.5 万吨，能够充电的二次电池回收

量约 21.1 万吨。 

近几年，在碳中和背景下，电动车产业快速发展，动力电池退役量庞大，全

球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速，2022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上升到 688 万辆，

同比增长 93%。预计 2025 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可达 623GWh，国内装机量可

达 312GWh，规模庞大的动力电池市场伴生的将是锂离子电池回收和下游梯次利

用的行业机遇。 

随着动力电池规模不断扩大及动力电池发展周期的加长，动力电池报废量会

快速增加。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动力电池

报废量已经达到 110.2 GWh，估算产生约 20 万吨电池黑粉，且随着电池产量的

增加，报废量会持续增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废旧电池中镍钴的回收量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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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比接近 50%，是镍钴回收的主要来源，因此，发展锂电池回收在避免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将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作镍钴锂资源回收利用环节的关键产品，随着贸易量

的持续增加，在流通和检测过程中尚无黑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可参考。本标

准的制定不仅可确保回收工艺的科学和环保，确保产品质量符合绿色环保要求，

防止不法分子以次充好，避免供应商同客户对产品质量的纠纷。而且受到全面禁

止固体废物进口的海关政策影响，在难以摆脱废物标签的情况下，黑粉难以作为

产品通过海关重新返回国内，难以满足再生利用行业需求和符合市场发展的需

求，亟需制定相应的产品标准，统一和规范产品化学组分等指标。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 

1.3.1 主要参加单位情况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标准的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开展标准的研

制工作，包括前期调研、文献查询、框架内容调整、技术分析、样品收集和试验

验证等工作，同时积极组织标准的任务落实、讨论、预审、审查等会议，根据专

家提出的意见，能够带领编制组成员单位认真细致修改标准文本，对标准的研制

过程具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标准的参与单位，均为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的生产、使用及研

究企业，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积极参与标准的调研工作，为标准编制提供了大量

的实测数据。同时，针对标准的技术要求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意见，为标准的研制

提供有力保障。 

1.3.2 主要工作成员所负责的工作情况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下表 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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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标准编制工作过程 

1.4.1 预研阶段 

2023 年 9 月，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向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243）提交国家标准《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申报材料。 

2023 年 11 月 2 日~3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的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及各分技术委员会年会上通过专家论证。 

标准主编单位对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国内标准、国内外客户对产品的质量

要求及国内主要生产厂家的产品质量现状进行了分析，遵照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

粉的性质、特点及用途，广泛吸收了工艺、生产、试验、检验等有关方面技术专

家的意见。于 2024 年 4 月形成了国家标准《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讨论稿 1。 

2024 年 5 月 23~24 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江苏省无锡市召

开了有色标准工作会议，来自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

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参加了该会议，

对标准的编制思路、框架、后续工作计划进行了充分的研讨，通过该会议，确定

了标准的框架，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还需要结合生态环境部和海关部门的调研情

况，进一步深入讨论。 

2024 年 5~6 月，为有效分类回收锂离子电池中有价金属资源，规范其回收

贸易发展，确保标准内容科学、合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向

锂离子电池回收行业内相关企业开展数据调研，共收回 18 家单位 31 种产品的数

据反馈。编制组通过对调研情况的整理，于 2024 年 6 月形成了国家标准《锂离

子电池用再生黑粉》讨论稿 2。 

2024 年 6 月 19~20 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

开了有色标准工作会议，来自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

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参加了该会

议，对标准的编制框架、技术指标的选取、后续工作计划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讨。 

1.4.2 立项阶段 

..... 



 

 
7 

1.4.3 起草阶段 

..... 

1.4.4 征求意见阶段 

..... 

1.4.5 审查阶段 

..... 

1.4.6 报批阶段 

..... 

二、标准编制原则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根据我国国情，以满足市场需求为指导，以产品生产、使用、贸

易企业的需求为基础，符合海关进口和固体废物管理政策要求，有利于原料的内、

外贸易，以利于保护我国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本标准编制应更加科

学合理、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促进锂电池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提高，

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本标准的制定工作应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

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

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编写。 

1、从锂离子电池回收工艺方面考虑，诸如锂电池中可能含有氟、磷和石墨

等，回收过程并不能确保这些氟、磷能完全去除，因此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应

该对氟、磷、酸不溶物进行限定。 

2、根据海外市场实际情况，目前报废锂离子电池主要分为两大类，三元和

磷酸铁锂，因其各自主含量和杂质含量有差异，需对其分类说明。 

3、再生用黑粉根据来源可能铁、铝、铜等杂质，这些杂质会影响后续湿法

除杂过程，进而影响国内三废排放，因此对以上杂质做出限定。 

4、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涉及进口贸易，应符合《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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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的规定，砷、镉、铬、铅属于对环境有害的污染物，应该

进行规定，并满足海外进口需求。 

5、产品的水分指标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后续对应处理工序调整，其含量的高

低对影响产品回国，应该对其明确要求。 

6、产品的外观是海关对于进口产品进行鉴别的重要指标，应该对产品的外

观进行说明。 

2.2 主要工艺介绍 

产品以废锂离子电池为原料，经过放电、拆解、热解、破碎和分选等一道或

多道工艺处理后，得到以锂、镍、钴、锰一种或多种有价成分构成的粉料。主要

作为湿法冶炼生产镍盐、钴盐、锂盐、锰盐的原料，如图 1 所示。 

动力及储能型电池a

放电d

拆解e

热解

破碎、分选

黑粉

废气

铁、铜、铝粉

消费型电池b

电池材料废弃物c

a：锂离子动力电池，包括包、模块、单体；

b：小型二次锂离子电池；

c：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极片及其他下脚料等；

d：具体直接带电处理工业技术科省略该步骤；

e：针对软包动力电池和圆柱形动力电池可省略 拆解 步骤；

图 1 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典型生产工艺 

工艺介绍： 

①拆解：动力及储能型的锂离子电池包（组）参照 GB/T 33598 要求进行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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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到电芯和外壳，软包动力电池和圆柱形动力电池可省略“拆解”步骤。 

②放电：报废的锂离子电池中有可能残留一定的电量，在拆解过程可能引发

短路或起火的风险，且热解过程是在密闭设备中加热处理，因为电量的存在会产

生爆炸的安全性问题，因此在工艺流程中首先就需要进行残留电量的释放。通常

最为安全、高效率、低成本的放电处理方法是利用盐水浸泡。放电工艺是将废旧

电池装载到不锈钢通孔槽，浸入一定浓度的氯化钠溶液中，浸泡一定时间，将电

池电量彻底释放出来。针对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电池材料废弃物，如废极片、

下脚料等，由于不存在带电，可直接省略放电步骤。针对具备直接带电处理工艺

技术可省略该步骤。 

③热解：锂离子电池或废料通过焙烧炉或回转窑等密闭设备，在 400~600 ℃

温度下，经过一段时间热解，电池中的电解液、隔膜、粘结剂等有机物受热分解，

形成水、二氧化碳和一次燃烧废气。一次燃烧废气经过密闭管道送入二次高温燃

烧炉，在 1200 ℃以上的二次高温燃烧炉中，一次燃烧产物被彻底燃烧分解成二

氧化碳和水。电解液中的电解质（六氟磷酸锂）受热分解成 LiF 和 PF5烟气，PF5

烟气等其他废气经碱喷淋吸收时，F 以氟化钙和 P 以磷酸钙的形式被固化下来，

其他废气经处理达标排放，从而实现无害化。 

④破碎分选：由于各种电池废料中组分的硬度不同，在破碎机械设备中被切

割 成颗粒状，并相互高速撞击，可以得到粒度不同的废旧电池组分的碎料，利

用金属 物理性质的差异进行筛分、风选、磁选、重选、浮选等技术组合的分选，

可以直接通过机械物理法分离得到铜、铁、铝，和含有镍钴锰锂等金属的粉末产

品，即黑粉。 

三、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及主要试验和验证情况分析 

3.1 主要指标调研情况说明 

对国内黑粉情况开展调研，共收集到了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衢州华

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江西赣锋循环科技

有限公司、宁波海关技术中心、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金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矿冶院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金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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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材料有限公司、湖南金凯循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鲁控智造有限公司、广

东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宜昌邦普循环科技有限

公司、湖南顺华锂业有限公司、藤青青再生资源（上饶）有限公司、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共计 18 家单位的数据反馈。其中 1 家企业未反馈产品化学

成分指标数据，只针对标准文本提了意见，经沟通后予以剔除。 

针对镍钴锰酸锂/钴酸锂黑粉产品共有 12 家单位反馈调研表，统计整理后，

1 极品有 4 种，2 级品有 7 种，3 级品有 10 种，超出调研品级范围有 1 种，最终

调研数据如表 1~表 4 所示。 

针对磷酸铁锂黑粉产品共有 9 家单位反馈调研表，统计整理后符合范围有 8

种，超出调研品级范围有 1 种，最终调研数据如表 5~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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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镍钴锰酸锂/钴酸锂黑粉（1级品）调研数据（单位：wt.%） 

类别 企业1 企业2 企业3 企业4 

/ 

主元素 

（≥） 

Ni+Co 44.26 46.22 40 40 

Li 6.4 7.195 5 6 

杂质元素 

（≤） 

Cu 0.0012 0.0040 0.5  

Fe 0.0456 0.0063 0.5  

Al 0.07 0.032 0.5 0.5 

Zn 0.0001 0.15 0.1  

Pb 0.0006 0.0027 0.1  

Cd 0.0001 0.0002 0.1  

Cr 0.0003 0.0018 0.05  

As 0.0001 0.0004 0.05  

F 0.9631 0.0039 0.5  

P 0.0182 0.0010 0.8  

酸不溶物 3.79 \ /  

水分，不大于 2.99 0.18 2  

粒度（mm），不大于   0.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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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镍钴锰酸锂/钴酸锂黑粉（2级品）调研数据（单位：wt.%） 

类别 企业1 企业2 企业3 企业4 企业5 企业6 企业7 

主元素 

（≥） 

Ni+Co 25.00 26.99 35 25 25 26.45 30 

Li 3.00 4.38 5 3.2 3 1.754 4 

杂质元素 

（≤） 

Cu / 1.27 0.1 3 1  0.1 

Fe 0.50 1.35 0.1 0.8 1 0.5163 1.5 

Al 2.00 2.45 1 1.5 1 3.3035 1.0 

Zn / 0.0001 0.1 0.1 0.1 0.479 0.1 

Pb 0.01 0.0075 0.02 0.01 0.1 0.0161 0.05 

Cd 0.01 0.0019 0.02 0.01 0.1  0.05 

Cr 0.01 0.0009 0.01 0.01 0.05 0.0132 0.1 

As 0.01 0.0001 0.01 0.01 0.05 0.0763 0.005 

F 1.00 1.64 2 0.8 0.5  0.1 

P 1.00 0.0092 0.2 0.8 0.8 0.1221 1.0 

酸不溶物 / 4.43 3 40    

水分，不大于 2.00 18.86 2 4 2 35.04 2.0 

粒度（mm），不大于 0.25   0.15 0.5  0.18 

其他 TVO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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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镍钴锰酸锂/钴酸锂黑粉（3级品）调研数据（单位：wt.%） 

类别 企业1 企业2 企业3 企业4 企业5 企业6 企业7 企业8 企业9 企业10 

主元素 

（≥） 

Ni+Co 23.29 13.67 14 22 15 12.85 14.71 20 20 20 

Li  2.78 2 3 2 2.696 3.14 3 3 3.0 

杂质元素 

（≤） 

Cu 8.04 2.99 5 0 1 0.2501 2.16 0.5 5 2.0 

Fe 0.71 3.12 2 1 1 1.0769   2 1.5 

Al 3.18 1.63 5 2 1 0.0187 2.22 0.5 2 3.0 

Zn 0.046 0.0417 0.5 0.1 0.1 0.0055   0.01 0.1 

Pb 0.0010 0.0364 0.1 0.01 0.1    0.01 0.05 

Cd 0.0005 0.0089 0.1 0.01 0.1 0.0139   0.01 0.05 

Cr 0.028 0.0064 0.1 0.01 0.05 0.0033   0.01 0.1 

As  0.0005 0.1 0.01 0.05    0.01 0.005 

F  1.14 3 1 0.5 0.3932    0.1 

P 0.060 0.1906 0.8 1 0.8     1.0 

酸不溶物 26.74 2.78 40 40       

水分，不大于  3.06 5 4 2 2.22    2.0 

粒度（mm），不大于    0.15 0.5     0.1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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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镍钴锰酸锂/钴酸锂黑粉（超出品级）调研数据（单位：wt.%） 

类别 企业1 

/ 

主元素 

（≥） 

Ni+Co 
4.01 

Li 
0.4603 

杂质元素 

（≤） 

Cu 
0.0315 

Fe 
0.6655 

Al 
0.2581 

Zn 
0.0021 

Pb 
0.0109 

Cd 
0.0016 

Cr 
0.0015 

As 
0.0001 

F 
0.3689 

P 
0.1042 

酸不溶物 
1.98 

水分，不大于 45.26 

粒度（mm），不大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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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磷酸铁锂黑粉（Ⅱ类）调研数据（单位：wt.%） 

类别 企业1 企业2 企业3 企业4 企业5 企业6 企业7 企业8 

主元素 

（≥） 

Li 2.85 2.54 3.819 4.265 3.98 4 4.06 2 

Fe 20.77 15.35 29.01 29.79 23.95   20 

P 11.44 10.01 15.73 18.69 18.52   12 

杂质元素 

（≤） 

Cu 1.499 2.66 0.34 3.0341 0.018 0.5  0.1 

Al 8.4 1.860 0.62 2.3613 0.27 0.5  1 

Zn 0.0031 0.070 0.0068 0.0086    0.01 

Pb 0.0116 0.010 0.0007 0.0007    0.05 

Cd 0.0012 0.010 0.0004     0.005 

Cr 0.0045 0.020 0.0035 0.0071    0.1 

As 0.0002 0.010 0.0007     0.005 

F 2.64 0.250 0.015  0.047   0.1 

酸不溶物 4.38 37.500 \      

水分，不大于 0.72 1.360 0.84 4.51 0.68  0.49 2.0 

粒度（mm），不大于  0.220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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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磷酸铁锂黑粉（超出范围）调研数据（单位：wt.%） 

类别 企业1 

/ 

主元素 

（≥） 

Li 1.5 

Fe 10.47 

P 4.36 

杂质元素 

（≤） 

Cu 0.0009 

Al 0.2027 

Zn 0.0168 

Pb 0.0006 

Cd 0.0023 

Cr 0.0068 

As 0.0005 

F 0.96 

酸不溶物 2.11 

水分，不大于 6.33 

粒度（mm），不大于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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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试验验证情况说明 

（后续补充） 

3.3、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3.3.1 范围 

本文件规定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以及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锂离子电池废料回收制得并用于后续再生利用的电池黑粉（电

极材料粉）。 

【条文说明】废旧锂离子电池含有大量的镍、钴、锂等一种或多种有价金属。

目前国内环境压力大、镍钴锂资源短缺等形势下，回收利用电池中的有价金属迫

不可待。一般先对电池进行破碎分选，选出含镍钴锂等含量较高的黑粉，目前主

要通过湿法冶炼的方法回收镍钴锰等有价金属，进一步制成相应的化工盐或前驱

体等产品，也有少量企业将黑粉进行修复或采用火法冶炼回收制得含镍钴合金。

由于整个回收过程较长，目前对电池进行破碎分选生产黑粉的工厂一般称呼为物

理厂，后端湿法回收的工厂称呼为化学厂，本产品是由物理厂生产，主要用于化

学厂生产镍盐、钴盐、锂盐的原料。 

3.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工作组成员查阅了大量的标准及文献资料，根据文本

内容的编制需要，对下列文件进行了规范性引用：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284  化工产品中水分测定的通用方法 干燥减量法 

GB/T 6678—2003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 

GB/T 21524  无机化工产品中粒度的测定 筛分法 

YS/T 1342.1  二次电池废料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镍含量的测定 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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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肟重量法和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YS/T 1342.2  二次电池废料化学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钴含量的测定 电位

滴定法和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YS/T 1342.4  二次电池废料化学分析方法 第 4 部分：锂含量的测定 火焰

原子吸收光谱法 

YS/T 1593.6  粗碳酸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 6 部分：酸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重

量法 

YS/T 1658.2  粗氢氧化镍钴化学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铬、磷、锰含量的测

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YS/T 1658.3  粗氢氧化镍钴化学分析方法 第 3 部分：氟离子含量的测定 离

子选择电极法 

3.3.3 术语和定义 

3.3.3.1 锂离子电池废料  lithium ion battery scraps 

指废旧的锂离子电池及其废元（器）件、废零（部）件和废原材料。包括工

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报废锂离子电池、报废的半成品、废元（器）件、零（部）

件和废原材料，以及日常生活或者流通领域中产生的失去使用价值的锂离子电

池。 

【条文说明】为方便理解，本标准针对“锂离子电池废料”进行了定义，明

晰锂离子电池废料的范围。 

3.3.3.2 黑粉  black mass 

将锂离子电池废料经放电、拆解、热解、破碎和分选等一道或多道工序处理

后，得到以锂、镍、钴等一种或多种有价成分构成的粉料。 

[来源：QC/T 1156—2021，3.4，有修改] 

【条文说明】根据废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的工艺、主元素对其进行定义。 

3.3.4 分类 

根据生产产品的原料中正极材料的不同，将产品分为Ⅰ类、Ⅱ类。 

——Ⅰ类：以含有镍或（和）钴元素的锂离子电池废料为原料生产产品。 



 

 
19 

——Ⅱ类：以含有磷酸铁锂的锂离子电池废料为原料生产产品。 

【条文说明】电池种类繁多，如：镍钴锰酸锂三元电池、镍钴铝酸锂三元电

池、钴酸锂一元电池、锰酸锂一元电池、镍锰酸锂二元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等，

不同种类废电池回收获得的黑粉的成分元素及元素会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磷酸

铁锂电池与镍钴锰一元/二元/三元电池的元素种类的差异较大，有必要将其为不

同的类别。以含有镍、钴、锰中的一种或多种锂离子电池废料生产的产品归为 I

类。磷酸铁锂的归为Ⅱ类。其中将 I 类产品中价值高、含量高的主要是镍和钴，

镍钴的含量是决定价格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按化学成分中镍钴合理的含量分为三

各不同品级：一级、二级、三级。 

3.3.5 技术要求 

3.3.5.1 化学成分 

产品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化学成分（干基） 

化学成分 

含量（质量分数）/% 

I 类 
II 类 

一级 二级 三级 

主元素 

镍钴总量

（Ni+Co） 
≥40.00 ≥25.00 ≥10.00 / 

锂（Li） ≥5.00 ≥3.00 ≥2.00 ≥2.00 

铁（Fe） / / / 15.00~36.00 

磷（P） / / / 8.00~20.00 

杂质元

素 

铜（Cu） ≤0.50 

铁（Fe） ≤0.50 ≤1.00 / 

镍（Ni） / ≤0.50 

钴（Co） / ≤0.50 

锰（Mo） / ≤0.50 

锌（Zn） ≤0.10 

铝（Al） ≤1.00 



 

 
20 

氟（F） ≤0.30 

磷（P） ≤0.80 / 

铅（Pb） ≤0.10 

镉（Cd） ≤0.10 

铬（Cr） ≤0.01 

砷（As） ≤0.01 

酸不溶物 ≤8.00 

【条文说明】杂质元素的指标不是越多就越具有代表性，需要从原料中这些

特征元素的初始含量，还有工艺技术路线，辅料中杂质离子的引入等综合考量。

由于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对标的是锂矿或锂精矿产品，其不宜限定过多的杂质

元素指标，经过调研数据反馈，目前行业中主要规定砷、铬、镉、铅四个关键的

重金属有害指标，以及氟、铜、铝、锌及酸不溶物等几个特征元素指标，同时，

为避免再生过程中由于磷酸铁锂和镍钴锰酸锂（钴酸锂）黑粉的混装进口，极大

加大后端湿法处理的工艺难度，故对两类电池在主元素和杂质元素上均予以区

分。 

海关进口监管部门提及的电解液溶剂残留可通过对氟含量的控制予以管控，

故未考虑再增设其化学成分指标。酸不溶物主要针对石墨负极，目前石墨负极再

生的技术尚不够成熟，故需将石墨负极污染物留在海外，高价值的资源先行回国。 

3.3.5.2 水分 

产品中的水分含量应不大于 2.0%。 

【条文说明】因黑粉中含有可溶性的污染物，若水分过高，在包装运输过程

中极易渗透到环境中，污染水体和土壤。 

3.3.5.3 粒度 

产品的粒度应不大于 0.25 mm。 

【条文说明】基于经验，为满足产品检测和下一步工序需要，规定了产品的

粒度应不大于 0.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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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4 外观质量 

产品外观应为黑色或灰黑色，无目视可见夹杂物。 

【条文说明】根据黑粉中镍、钴及杂质含量的不同，黑粉外观颜色应为黑色

或灰黑色。并应满足目视无可见夹杂物。 

3.3.5.4 其他 

如需方对产品有其他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合同）中注明。 

【条文说明】其他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3.3.6 试验方法 

3.3.6.1 产品中镍含量的测定按 YS/T 1342.1 的规定进行。 

3.3.6.2 产品中钴含量的测定按 YS/T 1342.2 的规定进行。 

3.3.6.3 产品中锂含量的测定按 YS/T 1342.4 的规定进行。 

3.3.6.4 Ⅱ类产品中铁含量的测定按附录 A 的规定进行。 

3.3.6.5 Ⅱ类产品中磷含量的测定按附录 B 的规定进行。 

3.3.6.6 产品中铬含量及Ⅰ类产品中磷含量的测定按 YS/T 1658.2 规定进行。 

3.3.6.7 产品中铜、铝、锌、镉、铅、砷含量及Ⅰ类产品中铁含量的测定按

附录 C 的规定进行。 

【条文说明】考虑到其与二次电池废料镍钴锂的杂质组分基本相近，其检测

方法上有相通之处，且各项测试指标的测试范围与 YS/T 1342 相匹配，因此本标

准试验方法主要按照 YS/T 1342 的相关要求测试。具体分析如下： 

1、主元素镍、钴、锂含量试验方法的确定 

主元素镍、钴、锂含量测定可按照 YS/T 1342，YS/T 1342.1 的镍含量检测范

围为丁二酮肟重量法测定范围：5.00 % ~ 70.00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范

围：1.00 % ~ 5.00 %，YS/T 1342.2 的钴含量检测范围为电位滴定法测定范围：

5.00 % ~ 60.00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范围：1.00 % ~ 5.00 %，YS/T 1342.4

的锂含量的测定范围：1.00 % ~ 8.50 %。本标准规定的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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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钴含量合计最低为 10%，最高为 40%，锂含量最低为 2%，最高为 5%。在

YS/T 1342 的镍、钴、锂的检测适用范围内。 

2、主元素铁、磷含量试验方法的确定 

目前磷的检测方法有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磷钼酸喹啉重量法两种。铁的检测方

法有原子吸收光谱法和三氯化钛还原重铬酸钾滴定法两种，但现行范围较窄。 

本标准的磷含量检测范围为 8.00%~20.00% ，铁含量检测范围为

15.00~36.00%，目前暂无合适的检测方法，故规定附录 A、附录 B 参照执行。 

3、杂质含量试验方法的确定 

经验证，产品中铬含量及Ⅰ类产品中磷含量的测定符合 YS/T 1658.2《粗氢

氧化镍钴化学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铬、磷、锰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

子发射光谱法》的测试范围，可直接按照 YS/T 1658.2 的要求测定； 

产品中氟含量要求不大于 0.30%，而 YS/T 1658.3 的测定范围 0.050%～

1.00%，可直接按照 YS/T 1658.3 的要求测定。 

产品中铜、铝、锌、镉、铅、砷含量及Ⅰ类产品中铁含量的测定暂未有合适

范围的标准，故编制附录 C 的规定。 

4、水分含量、粒度、外观质量试验方法的确定 

产品中水分含量、粒度的测定可直接按 GB/T6284、GB/T21524 的规定直接

测定，产品外观质量的测定有目视法测定。 

3.3.7 检验规则 

3.3.7.1 检查和验收 

3.3.7.1.1 由供方或第三方检验部门进行检验，供方应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

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并填写质量证明书。 

3.3.7.1.2 需方可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

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不符时，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 30 天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

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应由供需双方在需方共同取样或协商确定。 

【条文说明】当产品用于进口时，其检查根据生态环境部和海关总署发布的

《关于发布进口货物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程序的公告》执行。该公告规定进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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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分为一般鉴别和复检鉴别，尤其是海关因物质或物品属性

专门性问题难以做出是否将进口货物纳入固体废物管理范围决定的。当收货人或

其代理人对海关将其进口货物纳入固体废物管理范围持有异议的，可申请复检鉴

别，因此设定 30 天的期限。 

3.3.7.2 组批 

每批产品应由同一类别、同一品级的产品组成，每批产品不超过 32 t，组批

方式按供方来料批次进行或由供需双方现场协商确定。 

【条文说明】由于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按照锂电池的不同涉及两类，因此

本标准规定成批提交检验的产品应该由同一类型的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产品

组成。为方便取样，每批产品应按现有运输工具载重规定应不超过 32t。由于国

内外不同企业间对于组批的要求存在差异，难以进行统一，因此本标准规定组批

方式按照供方来料批次进行或由供需双方现场协商确定。 

3.3.7.3 检验项目 

每批产品应进行化学成分、水分、粒度和外观质量的检验。检验项目和取样

规定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检验项目和取样规定 

检验项目 取样和制样方法 要求的章条号 试验方法的章条号 

化学成分 

7.4 

5.1 6.1 

水分 5.2 6.2 

粒度 5.3 6.3 

外观质量 5.4 6.4 

【条文说明】由于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的生产原料种类繁多，不同批次得

到的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每批产品因此有必要对每批产品

化学成分和外观质量进行检验。 

3.3.7.4 取样和制样 

3.3.7.4.1 每批产品应每袋取样。 

3.3.7.4.2 采样时，每袋抽取份样的点位应按包装袋侧面任一对角线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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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顶部、中间、底部三个点，样钎（规格：长约 800 mm，内径约φ50 mm ± 2 

mm）应平插入至料层深度的 3/4 处采样，将样钎旋转 180°抽出，样钎装料应饱

满。每钎样品应及时装入塑料袋中并封口。 

3.3.7.4.3 每批次的所有样品应充分混匀，按四分法缩分至不少于 2 kg，平均

4 份，按 GB/T 6284 的规定进行水分含量的测定。 

3.3.7.4.4 测完水分的样品全部混匀，平均分为 4 份，装至四个洁净密封容器

中，并附以标签（注明编号、类别、品级、产地、取样和制样人员、取样日期、

分析项目），用于化学成分、粒度的测定。一份为验收分析样，一份为需方样，

一份为供方样，一份双方现场签字确认为仲裁样。仲裁样由需方保存，保存期限

一般为三个月。 

【条文说明】因黑粉来料复杂，每批产品应每袋取样。目前，我国关于不同

产品的取样与制样存在一些通用的标准，如 GB/T 6678—2003《化工产品采样总

则》，该标准规定了化工产品采用术语及定义、采样目的、采样基本原则、采样

方案、采样技术、采样安全、采样记录和采样报告、样品的容器和保存、计量一

次采样检验等，适用于化工产品采样。GB/T 25952—2010《散装浮选镍精矿取样、

制样方法》、GB/T 10322.1—2023《铁矿石 取样和制样方法》、GB/T 13449—

2021《块矿取样和制样方法 手工方法》、GB/T 14260—2010《散装重有色金属

浮选精矿取样、制样通则》，以及 GB 2007—1987《散装矿产品取样、制样通则》

等主要是针对矿产品的取样与制样。上述标准并不完全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有色金

属散装材料产品的取样与制样，因此主要结合实际操作过程和调研情况，同时参

照已有的发布标准进行规定。 

3.3.7.5 检验结果的判定 

3.3.7.5.1 产品化学成分检验结果的数值按 GB/T 8170 的规定进行修约，并采

用修约值比较法判定。 

3.3.7.5.2 检验结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条文说明】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的化学成分检验结果的数值修约及判

定，按 GB/T 8170 的规定进行。考虑到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涉及产品进出口

环节，影响较大，如不满足本标准要求时，直接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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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该标准的研制规范了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的产品质量指标控制要求，提高

再生材料产品生产有序化、标准化程度，促进行业发展、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 

随着再生利用行业的发展，催生了一批从事回收、粗加工镍钴锂原料的企业，

将废旧锂离子电池及其废料经过放电、分类、破碎、热处理、分选等资源化加工

处理后，生产含有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的粉体，贸易结算常称呼“黑粉”。根据

黑粉主要成分类型不同，经过不同的浸出、除杂、提纯等工序生产不同的新产品，

例如：三元类黑粉主要通过镍钴提取制备粗氢氧化镍钴后再沉锂制备粗制锂盐，

磷酸铁锂通过氢离子置换工艺获得再生磷酸铁前驱体和粗制锂盐。该技术工艺成

熟，运行稳定，已在国内外回收企业广泛应用。生产的产品也有比较稳定的市场

空间，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能够满足国家对于高质量经济发

展的要求。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经查，我国已发布涉及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的标准有 GB/T 39224—2020《废

旧电池回收技术规范》、GB/T 33598.2—2020《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

用 第 2 部分：材料回收要求》、GB/T 33059—2016《锂离子电池材料废弃物回

收利用的处理方法》、GB/T 38103—2019《含锂废料处理处置方法》、HG/T 5019

—2016《废电池中镍钴回收方法》、YS/T 1174—2017《废旧电池破碎分选回收

技术规范》等 10 多项标准。以上发布标准大多针对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工艺，

目前尚未发布针对锂离子电池回收制黑粉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本标准填补了国内外相关标准的空白，标准客观反应了目前锂离子电池用再

生黑粉的产业现状，指标设定具有适用性、指导性和先进性。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以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协调配套情况 

本文件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之处，也不与其它标准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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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在批准发布 3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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